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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粵港淪陷區的日資企業

張曉輝

［提　 要］ 　 抗戰時期，日本相繼侵佔廣東沿海富庶地帶和香港，對金融、外貿、運輸及工商各業實行

全面經濟統制，建立起殖民地經濟體系。 日資企業數量眾多，資金雄厚，規模龐大，設備技術先進，
控制了淪陷區的經濟命脈。 日資企業除了對金融、外貿及航運方面形成壟斷的共同特點外，在兩地

的表現還略有不同，即在廣東淪陷區較多從事軍需及民用物資的生產經營，為日本佔領軍服務，推
進廣州等地經濟的畸形“繁榮”；而在香港則缺少這種功能，因此香港的經濟社會在遭到戰爭極大破

壞後未能恢復，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所謂“大東亞聖戰”的重要軍港。 日資企業維護日本的殖民統

治，搜刮物資，開發資源，為“以戰養戰”的侵略政策服務，嚴重摧殘了當地民族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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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侵佔了廣東沿海的富庶地帶。 1941 年底，又發動太平洋戰爭，佔領香

港，將英美勢力驅逐出去，獨佔華南沿海地區。 日本統治期間，既在經濟上採取“暴力掠奪”的方

針，同時為了維護殖民統治和掠奪資源，鼓勵和扶植日商建立各種企業，建立殖民地經濟體系。
粵港淪陷區的日資企業主要從事貿易及軍需物資生產，正金銀行、台灣銀行、華南銀行，三井、

三菱、日信、石原洋行，廣東內河營運組合、廣東航業組合、東亞航運株式會社等，相對於中國民族工

商業，其資金雄厚，規模龐大，設備技術先進，控制了當地的經濟命脈。
日資企業維護日本對淪陷區的殖民統治，搜刮物資，開發資源，為“以戰養戰”的侵略政策服

務，嚴重摧殘了當地民族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有謂：“這些企業，實質上是利用中國的原料、勞動

力，掠奪中國的財富，為日本侵華戰爭服務”。①

以往學界對日佔時期粵港地區經濟的研究較為薄弱，多從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的角度切入。 囿

於資料和探討的視角，對於日資企業狀況的探討更為少見，主要在通論性著作和一些論文中有所涉

及（見下文引注）。 筆者曾發表《抗戰時期廣東淪陷區的日資企業》 （載《廣東史志》 2020 年第 1

期），簡要梳理了戰時廣東淪陷區日資企業的數量及各業概況，並分析了其性質和作用。 本文在此

基礎上，增補了大量歷史報刊、檔案等材料，並將研究範圍擴大至香港地區。

一、日資企業的數量

（一）廣東淪陷區日資企業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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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廣東淪陷區進行了近 7 年的殖民統治，在粵日資企業的數量隨著戰爭的進程有所變化，
一般來講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達到鼎盛，主要集中於廣州、汕頭及海南島。 學界相對較關注廣州

市，比較一致認為抗戰時期廣州市的日人企業約有 300 家左右。 如黃菊豔提到，廣州淪陷後，許多

日商前來投資。 1939 年 4 月，廣州市的日本平民約有 4,400 人，他們大多與新開張的約 300 家商店

有關，這些商店中飯店和旅店（專為日本人服務）有 90 家，食雜店有 80 家，進出口商有 50 家，理髮

店有 18 家，還有其他一些各種各樣的商行。②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編的《歷史的烙印：抗戰時期

廣州老照片》一書亦認為，淪陷時期，300 多家日商店鋪充斥羊城，形成一種所謂“繁榮”。③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僑寓廣州的日本人，有小部分婦孺離去，日商五星、加藤等 20 多

家公司和商店歇業或結束。④但侵佔廣州後，因日軍鼓勵香港的日商赴穗從事經營，故日資企業又

迅速增多。⑤據 1941 年編纂出版的《廣東經濟年鑑》記載：20 世紀 30 年代末，日偽的工商業機構和

企業充斥廣州，甚至佔據了多條街道。 據調查，1939 年底時，駐廣州的日籍男女除軍人不計外，約
有六七千人，開辦商店 300 多家，所營以海味、鹹魚、砂糖、麵粉、火柴等為大宗。 當時日資的主要商

業機構有所側重分工，比如：杉原公司經營黃金、白銀及五金礦產；南洋倉庫經營海產、蔗糖、麵粉及

棉紗；三井洋行經營五金製成品及煤炭；三菱洋行經營出入口船務；出光火水公司經營煤油、電油及

油渣。 此外，還有多家規模頗大的工廠。⑥

據 1940 年前後調查，廣州最大的日資企業是三井、南洋、三菱、杉原、出光火水公司，至於敵偽

合辦者，則為大東亞煙草公司。 其他如海味、洋雜貨、飲食等各種小商店，均各有數百間。 而華商各

大企業被敵侵奪者，計有中華書局（改設岳陽堂藥房）、商務印書館（改設三井洋行）、中華百貨公司

（改設正金銀行）、新華酒店（改為敵海軍專住旅館）、新亞酒店（改為敵警備司令部）、愛群酒店、新
華戲院以及半甌、甘泉、蘭溪等茶室（改為日軍食堂）。 至其他商店之被佔者，亦不在少數。⑦

中國通信社是 20 世紀 30 年代初日本人在華設立的調查報導機構，社長為三宅義明，總局設在

上海，在中國和日本各大城市設有分局。 全面抗戰爆發後，該社派遣調查員分赴淪陷區各大城市進

行實地調查，於 1941 年初編纂出版《全支商工取引総覧》一書。 梳理該書資料可見，當時日本人在

華登記經營的企業共 3,320 家，以上海最多，達 1,266 家，其餘依次為華中 1,140 家，華北 554 家，華
南 360 家。 在華南的日本人企業，以廈門最多，為 142 家，其餘依次為廣州 113 家，汕頭 70 家。⑧

日商在淪陷區經營的企業當然不盡為大大小小的商店（其數量眾多，變遷亦快，難以準確統

計），據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社會部勞動局的調查，日本在廣東所經營的工業，主要集中於廣州和海

南島，分別有 150 家以上和約 100 家。⑨

在汕頭，1941 年時，由日偽經營的工廠有南興煙廠、大東冰箱廠、中南鐵工廠、應明電池廠、渡
邊產業公司汽水部、興亞醬油廠、釀酒廠、明華火柴廠等，合計資本為日本軍用票 70 餘萬元，工人

500 餘名。⑩

（二）香港地區日資企業的數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對華南的投資雖相對較少，在廣州、汕頭等城市有若干直接的事

業投資，以進出口業、銀行、海運業等的附屬事業為主，但在香港則有巨額的貿易，設立海運、銀行等

大型機構。 若包括香港在內的整個華南地區，日本的投資額高達 7,000 萬元左右。

日資機構於戰前已在香港立足，以開設支店為主。 1936 年時，香港的日資機構有 76 所，包括

金融、貿易、工商業、交通及水產業等。

據《全支商工取引総覧》統計，1940 年時香港的日本人企業有 35 家（包括 1 家銀行、3 家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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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 家醫院、1 家工廠、3 家旅店），經營項目以貿易為主。

日本統治香港時期，關於日資企業的調查統計資料較為缺乏。 據金應熙主編的《香港史話》記
載，僅 1942 年 10 月成立的“香港貿易組合”，參加成員即有岩井產業株式會社、伊藤商行、日綿實

業株式會社等 94 家企業，經營範圍擴及日本、台灣、“滿洲”、華北、泰國、印支及東南亞日佔區。

二、殖民當局的經濟統制

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者對淪陷區的民族工商業採取兼併、收買、排擠等手段，使日資企業控制了

當地的經濟命脈。
（一）經濟統制機構

日本佔領當局實行“經濟統制政策”，成立了“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 “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及
“物資調查委員會”等機構，其所屬有地方各業的專業委員會、公司聯合會、同業公會等，控制和管

理淪陷區的“統制事業”。 1944 年，汪偽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廣東分會在廣州成立。

日本對粵經濟侵略機構逐漸完善，如廣東日本商工會議所位於廣州長堤，“會頭”為森廣三郎，
理事為平野健，所謂“會務”，是為商工業及其他產業通報、仲介、調停、證明、鑒定、調查，以及商工

業及其他產業關係事項建議諮詢問答等。

日本還極力扶植淪陷區各地組織商會，責令偽商會和偽政府出面誘騙商民復業。 1940 年 6 月

13 日，駐粵日軍司令安藤召開軍事會議，擬定以政治手段突破中國經濟壁壘之新計劃。 翌日，又召

開日偽“經濟提攜會議”，偽廣東省財政廳長汪京准，偽省政府委員周秉三，廣州、汕頭及各縣偽商

會會長等百餘人參加，會議通過《經濟戰綱要十五條》，內容包括引誘商民回歸方法、“復興”廣州經

濟方法、劫取國統區資源、推進日貨傾銷及擴展運用軍用票等。

在海南島，日本侵略者成立了經濟局，並擬定所謂“五年計劃”，從事實業開發。 先後投資 6 億

日元，涉及農、林、畜、漁、食品加工、水利、礦山、港口、道路橋樑等 100 多個單位。

（二）對金融業的統制

抗戰時期，日本利用軍事、政治上的壓力，在粵港地區傾銷日貨，使之操縱市場，並通過發行軍

用票，搜刮法幣、廣東毫券及港幣，套取外匯，掠奪僑匯，擾亂和破壞當地的金融秩序。
日商台灣銀行和橫濱正金銀行在抗戰以前即已設立了廣州分行，台灣銀行還在汕頭設有分

行。台灣銀行廣州分行是日本對嶺南進行經濟侵略的主要據點。 民國初年，其與廣東歷屆政府關

係密切，據不完全統計，1919 至 1924 年間，日本對粵投資即達 39 筆（其中 12 筆是鐵路借款）。台

灣銀行大力扶植日貨在華傾銷，三井、三菱洋行直接辦貨到粵批發，日本郵船、大阪商船、日清汽船

株式會社海運業務，以廣州為中心，向華南地區推銷日貨，都以台灣銀行為金融支持。據 1927 年

的調查，日本在廣州有三井、三菱、富士、菱木、伊藤等 11 家洋行，有南洋倉、日清倉兩個貨倉，有岳

陽堂等 4 家商店，來往於日本和廣東之間的船隻達 63 艘之多。廣東沿海地區淪陷後，橫濱正金銀

行和台灣銀行即以勝利者的姿態廣設分店，橫濱正金銀行廣東分行是廣州銀業交易所的“指導機

關”。日資銀行大量發行軍用票，強制流通，淪陷區幣制極為混亂，物價暴漲，民不聊生。 在海南

島，有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海口分行、偽瓊崖銀行等，發行了日偽各種貨幣近 2 億元。

日軍佔領香港後，對交戰各國的銀行進行清算。 1942 年 4 月 11 日，日本總督宣布將在香港的

英、美、荷、比等國 13 家銀行和華資 4 家銀行作為“敵產”而沒收，存款被凍結，並授權橫濱正金銀

行和台灣銀行清算這些銀行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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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外貿業的統制

淪陷區的對外貿易完全被敵偽所壟斷和控制，以適應日本對華掠奪資源、維繫以戰養戰的需

要。 日本侵略者批准在廣州成立了日華貿易公司，規定“所有日本中國進出口一切貨物專門代辦

或推銷”。

凡在廣州經營物資進出口貿易的商號，不論華商外商，“概須先向敵駐廣州總領事館申請發照

營業，復加入各該配給組合，方得由該組合（將）物資，轉運銷售。”太平洋戰爭時期，輸入物資之配

給種類計分 16 類，即雜糧、棉紡、煙草、砂糖、燃料、米穀、水產品、土木建築材料、機械器具、麥麩、酒
類、飲料、紙類、火柴、纖維屑、鹽類，均設有單獨的“配給組合”，並再由各“配給組合”聯合組成“聯
合會”，直接由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及特務機關指揮監管。

在珠江三角洲的順德、南海及廣州等地，生絲、紗綢是出口的大宗貨物。 日軍進佔後，即宣布實

行絲綢統制政策，禁止華商出口。 據 1941 年 4 月國民政府駐香港經濟機構密報，關於日本在粵統

制絲繭產銷辦法及實施情形，一是廣州、南海和順德各縣絲廠仍照常開工，敵人對各絲廠生產，並無

限制；二是廣州淪陷區內，不論華洋商人均可自由買賣，惟禁止運銷出口。 日商三井、三菱、伊藤、加
藤、日信等洋行享有出口特權，可儘量收購外運，並壓低絲價，每擔較之市價約低 200 港元。 華商雖

有冒險私運至港澳出售者，但因沒收危險甚大，被迫大量售給日商。

據香港《星島日報》報導，三井洋行統制收購生絲，每擔發價軍用票 650 元，運至港澳即可售至

1,200 餘元。皮革亦被列為軍用物資，日軍組織的“皮革資源統制組合”和廣州市皮革同業公會，專
營皮革運銷。

抽紗業是潮汕最重要的出口產業之一，1940 年，日商三井洋行在汕頭創設規模宏大的抽紗統

制機構，利誘抽紗女工大量生產，供其運銷歐美市場牟利。

日本佔領香港後，隨即開始了肆無忌憚的物資掠奪。 日軍的第一張布告以“保護華人財產”為
藉口，幾乎將一切物資都列入統制範圍。 許多工廠、店鋪、公司、銀號的門上都釘上了木牌，寫有

“大日本軍陸軍管理”、“海軍管理”、“軍蒐集部管理”、“金融班管理”等字樣。未經日軍允許，任何

物品都不得自由搬運和買賣。
1942 年 9 月 18 日，日本總督府頒布了《貿易取締令》，以加強對香港外貿的控制。
（四）對工商業的統制

在廣州、汕頭等廣東大中城市，日本佔領當局對工商業統制甚嚴，各華商工廠店鋪必須登記，隨
時由特務機關派人監視，一切貨物必須依其所規定價格出售，運銷亦須許可，所有交通工具，俱由日

偽包辦。

1. 商業統制

戰時嶺南膏腴之地，盡淪為日本殖民地。 在曠日持久的戰略相持階段，日本為彌補巨量的軍事

消耗，挽救國內經濟的危機，以支持長期的侵略戰爭，提出了“利用當地物資，樹立百年戰爭”的口

號，具體講就是開發淪陷區的資源，掠奪物資，達到“以戰養戰”之目的。 因此，日本放棄了數十年

來一貫的日貨傾銷政策，改而對淪陷區物資實行嚴密的控制。
鑒於戰時糧食的特殊重要性，汪偽廣東省政府還設立了購儲洋米委員會，專司洋米購儲之責，

先後與三菱、三井等洋行協議購運糧食，自 1941 年 8 月 16 日起至 1942 年 3 月止，共購入洋米 5 萬

餘包，售出近 3.9 萬包。

在海南島，物資配給被三井洋行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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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業統制

日本對佔領區的主要工礦業，全部實行經濟統制政策，以滿足“以戰養戰”之需。 不少日商到

廣州投資設廠，他們或將強佔當地原有公私企業的設備改頭換面，或從日本運來機器設備，或直接

投資，並成立了“工業運營統制會”。
廣州重要的日資工廠，以佐藤三部軍管理工場為最，轄有軍服、五金、製藥、醬油、香煙、乾糧、車

針 7 廠，雇傭工人達 3,000 餘名。 此外，還有修械製彈廠、大日本王子紙廠、飯島製釘廠、電燈廠、自
來水廠、水泥廠等。

日軍為“復興”淪陷區的經濟，把其所控制的廣州公用事業、交通、工礦企業及其他企業，交由

日本國策會社及其子公司和其他財閥企業進行統制和經營。 如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負責經營自來

水、採煤、五金及船舶修造；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經營電氣；福大公司經營交通、造船及鐵工業。

（五）對航運業的統制

日商內河運營組合、廣東航業組合、東亞航運株式會社等，壟斷了華南沿海的交通運輸，其中內

河運營組合專營來往於省港澳、江門的輪船和各鄉拖渡，廣州至各地之航運完全被其所控制。

三、日資各業的經營

（一）金融業方面

在廣州主要有橫濱正金、台灣、華南 3 家日資銀行的分行和偽廣東省銀行、偽中央儲備銀行廣

東分行，它們“負責主理本省市金融的流通”。偽廣東省銀行（在江門、汕頭、佛山等地設有分支

行）、偽中央儲備銀行廣東分行於 1940 年後相繼成立，與日本在粵金融機構結合起來，構成廣東淪

陷區的金融體系。
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戰前即在香港設有分行，1942 年通過清算交戰國銀行的資產，獲取

大量“可兌換貨幣”，藉以滿足軍事上的需求。
（二）商貿業方面

1. 廣東淪陷區

廣東淪陷區的市場基本上被日商所控制。 日資在廣州經營的三菱、三井、日信、石原等洋行，以
及南洋倉庫、東亞航運株式會社、內河航運組合等，規模宏大。 其中尤以三菱及三井洋行的業務較

為發達，所經營的進口貨有棉紗、布匹、海產、藥品、油類、糖面、豆類、酒類、捲煙、工業半製成品機器

零件及工業用品等。

帶有壟斷性質的日華貿易公司於 1939 年 1 月 1 日開始營業。

日商製藥業以岳陽堂為先遣站，進行大規模滲入，並在較短時間內充斥廣州醫藥市場。 岳陽

堂、武田藥廠和鹽野義藥廠生產的日本藥品，幾乎壟斷了廣州的西藥市場。
日資在汕頭開設的企業主要有三井、三菱、東棉及鐘淵等洋行，經營棉紗、布匹、海味、米穀、麵

粉、大豆、豆餅、煤油及日用品，並收買糖、麻、礦產及五金等，這 4 家洋行佔日資在汕頭全部經營

的 80% 。

中山縣石岐鎮商業素盛，自被日軍佔據後，即積極經營，欲利用其為對海外交通及推行經濟侵

略的根據地。 廣州的日本商行，紛紛前來設立分行。 如竹腰洋行佔據原先施公司地址開設，收購穀

米土產等物及推銷日貨，營業頗為蓬勃。 原廣東省銀行中山支行的行址被開設為粵南酒店，中山茶

樓被佔作料理館（即飯店），其餘各繁盛街道的商店，亦多被佔作為營業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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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全支商工取引総覽》統計，在廣州的日商企業中，直接從事貿易的即達 43 家。 而日商在汕

頭開設的企業，亦主要經營貿易。

2. 香港地區

1942 年 9 月 18 日，日本佔領當局頒布《貿易取締令》，宣布成立香港貿易組合，作為特許運營

單位，以確實保障日商在港利益。 此後，只允許貿易組合成員或獲得日本總督許可的商民從事閩

粵、澳門以外地域的貿易。 10 月 8 日，香港貿易組合在總督府指導下正式成立，以三井洋行、三菱

洋行、東洋棉花株式會社、日本メニカ棉花株式會社、日本水產株式會社、福大公司、東勝洋行、美豐

洋行、櫻井洋行及加藤洋行為理事單位，加入組合的 82 家公司均為日資企業。 直至次年底，貿易組

合中的 95 家公司仍然全是日資企業。 華商若要參與外洋貿易，必須與日資的組合成員合作。

（三）工業方面

1. 廣東淪陷區

日本肆意掠奪佔領區原有的工廠和機器設備。 如在廣州，日本海軍佔據廣東省營造紙廠後，委
託日商王子製紙株式會社經營，並將廠名改為“王子製紙廣東工場”。 日資經營的修械製彈廠、飯
島製釘廠、電燈廠、自來水廠、水泥廠等，都是強佔原廣東官營或私營企業而繼續經營的。

除直接掠奪工廠和機器設備外，日軍還利用原有工業設備，為侵略戰爭需要生產軍需物資。 從

戰後國民政府收復的工廠數量來看，淪陷期間廣州地區日商經營的軍工生產企業不少於 30 家。
即：武田造船鐵工所、大建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船廠、岡崎造船所、福井造船鐵工所、小川鐵工所、
廣東化學工業廠、嶺南化學工業廠、大建鐵工廠、敝亞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葉鐵工所、長安鐵工所、
中華航空廣東支所製作班、中央兵器股份有限公司廣東辦事處、大生銅廠、協同和機器廠、華南火柴

股份有限公司、華南樹膠股份有限公司、加藤物產廣東辦事處、德和洋行、福富標目廠、興南物產股

份有限公司、南華無線商會、光陽電氣工業所、田尻研究所、南國工業社、昭和運商股份有限公司太

平沙工場、中亞電業公司、廣東制線廠、廣東絹紙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廣東自來水廠。

日偽在廣州設有“火柴聯營社”，與天津的“火柴聯營社”遙相呼應，淪陷區的華商火柴廠悉為

其劫持或統制。 1943 年，廣州共有 14 家火柴廠，資本額為偽“中儲券”460 萬餘元，職工 4,200 餘

人，但開工不足，產量只及原生產能力的 1/3 左右。在偽火柴同業公會和日商華南磷火株式會社的

監督和排擠下，壟斷了廣州火柴原料和配給及產品的產、供、銷，華商各廠均無獨立經營權力。

汕頭的日資工廠主要有南興煙廠、大東冰箱廠、中南鐵工廠、應明電池廠、渡邊產業公司汽水

部，產品為香煙、冰霜、簡單機械、電池及汽水等，合計資本總額為軍用票約 60 萬元，雇傭工人約

400 名。 此外，由日偽合辦的工廠主要有興亞醬油廠、日華釀酒廠、明華火柴廠，合計資本額為軍用

票 20 餘萬元，雇傭工人約 240 名。

2. 香港地區

日佔期間，香港華資工業陷於大倒退，如捷和鋼鐵製造廠被日軍沒收，香島製漆公司、香港商務

印書館、日升製造廠、泰盛染織廠、亞洲石印局、陳李濟藥廠等，被日軍佔據封用，金山織造廠、百家

利化妝品公司等一批企業毀於戰火。

日本佔領當局還以“接管”的方式，強行奪取英資重要企業。 如將太古船塢、黃埔船塢分別交

由三井和日立洋行接管，改為香港造船所和九龍造船所；牛奶公司、連卡佛、屈臣氏等，被改為香港

冷凍工場、香港牧場、香港製果工場、香港飲料水工場等機構。

（四）航運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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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東淪陷區

主要有內河運營組合和東亞航運株式會社，特別是前者，有諸多企業加入，專營來往於省港澳、
江門的輪船和各鄉拖渡，擁有 10 餘艘輪船和許多電船、拖渡。 所經營的香港線有“白銀丸”號客輪

1 艘，澳門線有“雲陽丸”號、“海珠丸”號及“宜陽丸”號客輪 3 艘，“南照丸”號、“南和丸”號、“福海

丸”號、“福興丸”號貨輪 4 艘，江門線有“海鷗丸”號、“南海丸”號客輪 2 艘。 至各鄉輪渡，則有佛

山電船、大良電船、石岐小欖電船、新造渡、小欖渡、東莞渡、市橋渡、新圩渡、太平渡、瀾石渡等。

2. 香港地區

據香港《華僑日報》報導，1943 年時香港的日商運輸企業有日本郵船、大阪商船、大連汽船、東
亞海運、山下汽船五家株式會社。

四、日資企業的作用與影響

（一）維護日本對淪陷區的統治

雖然粵省淪陷區經濟失去了進出口貿易和僑資、僑匯等外力的牽引，但卻擁有了所謂的“新外

力”，即日商的大量滲入和猖獗的走私。 憑藉在戰爭中掠奪和搜購來的物資，加上大量人口回流，
廣州經濟一時竟形成了畸形“繁榮”。

太平洋戰爭時期，日軍從新佔領區大肆掠奪資財，以補充戰時給養，其中一部分物資運至廣州。
與此同時，在海軍的保護下，廣州日商紛紛從泰國、緬甸運來大批洋米，從南洋運來布匹、橡膠及其

他產品，從香港運來洋紗及其他工業用品、工業原料。 日軍還鼓勵廣州華商參加洋米的購運，廣州

糧商集資軍用票 20 萬元，交由日商代至泰國運米，使糧食市場一度活躍。 而洋紗的配給和其他工

業原料、工業用品的供應，也較前擴大。

日軍在廣東建了不少工廠企業，大多為滿足戰爭需要，生產軍用物資。 據戰後統計，在廣州由

日軍直接控制或監督經營的軍需產品生產和軍械維修的企業有武田造船鐵工所、協同和機器廠、小
川鐵工所、武田藥品工業公司、淺野士敏土公司等 63 家。

由於敵偽控制原料，傾銷商品（由日商所經營的進口貨有棉紗、布匹、海產、藥品、油類、糖、麵
粉、酒類、豆類、捲煙、鴉片及一些工業半製成品。 20 世紀 40 年代初，日本對國統區和中共抗日根

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將商品傾銷政策改為嚴加控制），並低價徵購淪陷區民營產品，使粵商的經營

極為困窘，大大刺激了奸商投機和走私等非法行為。 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國力極為衰竭，
輸華物品大為減少，除了繼續加緊掠奪原料外，也允許淪陷區民族工業（主要是手工業）的發展。
此後，粵商才陸續開辦了小型企業數百家。

日本侵略者認為：“就香港的地位而言，它正好是西南太平洋經濟與北方大陸經濟的結合點，
這也是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繁榮的原因。 在大東亞經濟中，香港這樣的條件同樣存在”。為使香港

成為所謂“東亞共榮圈”的中繼站，日本佔領當局著手建立由日商控制的商貿，並恢復部分運輸，以
從經濟上支持殖民統治。 在日本的佔領下，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為一個軍港而存在，往來貨物

主要是軍用物資，一切民間貿易除居民的必要生活資料外，幾乎都陷於停頓。
（二）掠奪淪陷區的物質財富

日軍對淪陷區民族工商業採取兼併、收買、排擠等手段，使日資企業控制了當地的經濟命脈。
廣東省營企業有的被日軍強行徵用，如廣州西村士敏土廠被日商淺野株式會社佔據；廣東飲料

廠由日商麥酒株式會社廣東工場接管。 此外，省營造紙廠的設備被拆卸運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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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攫奪廣州民營企業的主要目的是為侵略戰爭服務，如民營企業的翹楚———協同和機器廠

被日軍飯島部隊將廠裡的機器設備、原材料搬運一空後，交由福大公司經營，主要業務為修理日本

海軍艦艇。 均和安、廣同安機器廠被日軍掠奪走大部分的設備和成品後，合併為日軍的軍用造船

廠。 日軍在黃埔船廠內設立第八野戰船舶修理所和仕上製作所，專門負責修理內河運輸船和炮艇。
此外，還把廣州海珠橋腳以東一帶河畔劃分為日本軍艦的集中灣泊點，並設置了漫長的鐵絲網，而
這一地段恰恰是造船廠、機器廠、鍋爐廠雲集的地方，民營的朱林記、萬利、利貞、梁悅利、泗和、林順

安等造船廠幾乎全被圈進鐵絲網之內，頃刻之間便化為烏有。

通過日資企業，日本在廣東劫奪了巨量物資，如僅在海南島即運走了鐵礦石 338.2 萬餘噸，佔
鐵礦石生產總量的 99% 以上。日佔區內最大的鎢礦位於廣東陽江縣南鵬島，以儲量多、品位高而

著稱。 1938 年 5 月 30 日，日軍佔領該島後，即由海軍與三菱洋行共同負責採掘鎢礦，命名為“南支

第一礦場”，聲稱“該島鎢礦蘊藏極豐，可開採六年”。 至 1945 年 5 月，日本在島上開採了 7 年，掠
奪鎢砂數以萬噸計。在粵東汕頭，日商三井、三菱、台灣拓殖、石原、杉原、渡邊產業、糖業合作社等

企業，在潮汕、澄海一帶掠奪了大量物資。

日本佔領香港後，對於“不論華資或敵方所稱為敵性銀行者，皆加以強制管理，如銀行資產之

清理，匯兌之管理，保險箱之檢查、沒收，存戶之限制、提存等，無不盡其奪佔能事”。

綜上，日本統治粵港淪陷區時期，對金融、外貿、運輸及工商各業實行全面經濟統制，鼓勵和扶

植日商建立各種企業，打造殖民地經濟體系。 日資企業在粵港淪陷區經濟中居於絕對優勢地位，除
了在金融、外貿、航運方面形成壟斷的共同特點外，在兩地的表現還略有不同，即在廣東淪陷區較多

從事軍需及民用物資的生產經營，為日本佔領軍服務，推進廣州等地經濟的畸形“繁榮”；而在香港

則缺少這種功能，香港經濟社會在遭到戰爭極大破壞後未能恢復，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所謂“大東

亞聖戰”的重要軍港。 日資企業維護日本的殖民統治，搜刮物資，開發資源，為“以戰養戰”的侵略

政策服務，嚴重摧殘了當地民族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在 2022 年 10 月第八屆近代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李少

軍教授為本文提出了寶貴建議，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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